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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SF(72) to HABCS CR 7/1/99/1/1 

 
立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 (第601章 ) 

 
《西九文化區 (公眾休憩用地 )附例》  

 
 
引言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管理局 )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

(第 601 章 )第 37(1)條，訂立《西九文化區 (公眾休憩用地 )附例》(擬
議《附例》 ) (載於附件一 )，而有關的附例須經立法會批准。  

 
 
背景及理據  

 
2.  西九文化區 (西九 )座落於維港海旁一幅橫跨 40 公頃的用地，

將提供共 23 公頃的公眾休憩用地。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

第 4(1)(c)條，管理局須負責提供、營運、管理、維持或以其他方

式處理西九內的藝術文化設施和相關設施。管理局致力以盡量寬

鬆的方式管理西九公眾休憩用地，並提供友善環境讓公眾進行各

種文化及康樂活動，故此在草擬擬議《附例》時，對大部分活動

只設最低程度的限制。為便利妥善管理公眾休憩用地讓市民可安

全和愉快地享用這些地方，管理局訂立了《西九文化區 (公眾休憩

用地 )附例》並提交予立法會批准。整體目的是確保公眾休憩用地

使用者的活動不會過度干擾或妨礙其他使用者，務求在不同使用

者的需求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3.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第 37(1)條賦予管理局權力，為以

下一項或多項目的而訂立附例︰  

  
(a) 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或附屬設施的規管、營運

或管理；以及  

 



 

2 
 

(b) 在管理局持有或管理 (不論在批租地區內或批租地

區外 )的任何處所、建築物、構築物、設施或土地 (包
括公眾地方 )內的所有人的行為。  

 
4.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第 37(2)(c)條規定，管理局訂立

的所有附例均須經立法會批准。  

 
 
擬議《附例》  
 
5. 為確保公眾休憩用地的管理模式一致和有效，管理局計劃

擬議《附例》將適用於西九內的公園以及其他公眾休憩用地，包

括藝術廣場、M+博物館平台、戲曲廣場、林蔭大道和海濱長廊。

附件二顯示有關公眾休憩用地的大概位置。管理局會界定公眾休

憩用地的範圍並向公眾發布。  
 
6. 擬議《附例》將賦予管理局權力，以配合西九的營運和情

況規管相關的行為或活動。管理局草擬擬議《附例》時已考慮應

盡量維持西九公園開放和通達的基本原則；公園啟發、推動和鼓

勵文化活動的使命；本地及海外公園和文化用地採用的管理方法；

以及賦予讓管理局為顧及不同公園活動靈活執行擬議《附例》的

彈性。  
 

擬議《附例》的主要內容  
 
7.  擬議《附例》為管理、營運和使用西九內的公眾休憩用地

訂定條文，以確保公共安全、秩序、健康；保護環境；確保一些

訪客在享用公眾休憩用地時不會過分干擾其他人；以及容許不時

舉行戶外活動。擬議《附例》亦賦權管理局及其獲授權人士，讓

其可准許公眾休憩用地使用者進行擬議《附例》一般禁止的行為

或活動。  
 
(A) 劃定限制區域與封閉區域和舉行活動  
 
8.  因應營運和管理需要，管理局可劃定西九公眾休憩用地的

界線，以及在界線範圍內劃定任何區域，以限制公眾進入該等區

域。管理局亦可以書面准許於公眾休憩用地舉行活動。為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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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例如方便進行修理及維修工程等目的，管理局或獲授權人

士可藉着展示告示，臨時封閉公眾休憩用地任何部分不開放予公

眾使用。  
 
(B) 歡迎家居動物  
 
9. 管理局歡迎公眾休憩用地使用者攜帶家居動物和援助動物

(例如視障人士的導盲犬 )進入西九公眾休憩用地。然而，管理局

可透過告示，禁止使用者攜帶某些種類的家居動物進入公眾休憩

用地，以達致安全等目的。  

 
(C) 公眾行為的規定  

 
10. 如前文所述，管理局在草擬擬議《附例》時，對大部分活動

只設最低程度的限制。有關的限制包括對他人造成妨擾或煩擾的

行為（例如吐痰和隨地便溺）、可能破壞公眾休憩用地及環境的行

為（例如破壞樹木和燒烤）、可能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例如干預

救生設備和攜帶危險品）等。而一些行為即使因確保公共安全、

秩序和環境衛生等需要受到限制，仍可以根據告示所述於公園或

其他公眾休憩用地的指定地方內，或在獲得管理局或獲授權人士

准許的情況下進行。  

 
(D) 執法權力和罰則  

 
11. 擬議《附例》會賦權管理局和獲授權人士負責執行禁止行為

種類的條文，亦會訂明有關違反某些條文的相應罰則。  

 
擬議《附例》的內容  

 
12. 擬議《附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 1 部載有擬議《附例》中使用的詞語及詞句的定義。  

 
(b) 第 2 部賦予管理局權力，以劃定公眾休憩用地與限制 /

封閉區域的界線；賦予獲授權人士權力，使其可限制公

眾入場，以確保公眾休憩用地的公共安全和秩序；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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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准許的公眾進入公眾休憩用地的限制區域；使管理

局及獲授權人士可臨時封閉公眾休憩用地的某些部分；

准許攜帶家居動物和援助動物進入公眾休憩用地；就公

眾休憩用地舉行活動訂定條文；以及讓管理局可管制在

公眾休憩用地進行的商業電影拍攝及攝影活動。  

 
(c) 第 3 至第 5 部規管公眾在公眾休憩用地的行為，包括為

保護公眾休憩用地及環境，以及禁止攜帶危險品、火器

及攻擊性武器等進入公眾休憩用地訂定條文。  

 
(d) 第 6 部就進入公眾休憩用地的公廁作出規定。第 7 部處

理遺失或誤放的財物。第 8 部禁止未獲准許的汽車進入

公眾休憩用地。  

 
(e) 第 9 部賦權管理局在公眾休憩用地內撥出土地供公共

服務車輛及私家巴士使用，以及規管船隻停靠在由管理

局設置並毗鄰公眾休憩用地的碼頭。  

 
(f) 第 10 部為擬議《附例》的一般執法條文。  

 
 
立法程序時間表  

 
13.  擬議《附例》須經立法會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通過。立法

會如沒有異議，民政事務局局長會在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動議通過擬議《附例》。立法會通過決議後，擬議《附

例》將刊憲及隨即生效。  

 
 
建議帶來的影響  

 
14.  擬議《附例》對財政、公務員、經濟、生產力、環境、可

持續發展、競爭或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並符合《基本法》規定，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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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擬議《附例》為管理、營運和使用西九的公眾休憩用地訂定

條文，可確保公眾能安全而有秩序地享用西九的公眾休憩用地，

從而促進家庭和諧。  

 
 
公眾諮詢  

 
16. 管理局曾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

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

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擬議《附例》的方向。  

 
17.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期間，管理局透過廣泛諮詢了解市民

對西九公眾休憩用地以及應用於擬議《附例》的原則的期望。例

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至六月就公園的管

理進行了一項公眾意見調查，當中包括網上問卷和專題小組討論。

二零一五年，管理局出席了油尖旺區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

九龍、荃灣及葵青海濱發展專責小組的會議；為十八區區議員舉

行簡介會；以及與本地文化團體、街頭表演者、當區居民、青年

團體、專業機構和組織，以及愛護動物協會的代表會面。  

 
18. 管理局在草擬擬議《附例》時考慮了市民在管理局於二零零

九至二零一一年期間舉辦的三個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上，及於公園

管理公眾意見調查發表的意見，以及上述諮詢中所收集到的意

見。  

 
 
宣傳安排  

 
19. 擬議《附例》已上載管理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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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0.   如對本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理秘書長 (西九文化區 )鄭兆勛先生聯絡 (電話：3102 3341)。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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